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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在新
的历史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把依法治国
作为主题来讨论的中央全会。大会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作出了全面
部署，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了关于依法
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描绘
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图景，揭开了法
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开启了依法治
国的新时代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
程。

新的历史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
历史使命。 建设法治中国，我们每一
位公民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担当起建设法治
中国的历史使命，必须努力培养全社
会的法治信仰， 让全体公民信仰法
治、坚守法治，让法治精神融入民族
精神， 让法治信仰成为民族信仰，铸
造起依法治国的精神之基。

法治即法的统治， 与人治相对
立，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 与民主、

人权、 自由等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其
基本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治理
的最高准则和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
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不仅仅是一
种手段、工具和措施，它首先是一个
民族国家和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
化，是一种公民的观念信仰体系和生
活方式；其次是体现为国家意志的一
整套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体系，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
志。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一
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
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
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建设法治中
国，贵在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追求
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尊重程序、保障
人权的法治精神；重在让人们对法治
形成共同信仰，使法治成为人们的思
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使法
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
则， 成为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最终途
径。

法治的内在品格，决定了法治是
可以被信仰的。法治不仅仅是要求具
备一套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还凝聚了

全社会普遍认可的公正、平等、正义
等法治理念的价值共识、政治问题法
律化的制度共识和所有社会组织和
社会成员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行为
共识。 建设法治中国，必然要求全社
会一切主体认同法治理念、尊重法律
制度、按照法律办事，在法治实践中
形成法治信仰，并在法治实践中坚守
法治信仰。

在法治实践中形成法治信仰、坚
守法治信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最高境
界，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我
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但是事业在发展，形势
在变化，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做到
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因此，要在实践
基础上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推动以
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完善发展。要坚持立改废并
举， 妥善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
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原则性与可操
作性的关系， 切实增强法律的及时
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使法律
真正符合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求；

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提高
立法质量作为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的主要任务，使立法工作不断适应新
形势、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发展；要发
挥法律的引领、 推动和保障作用，确
保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主动适应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实现立
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切实保障
改革依法有序推进。

在法治实践中形成法治信仰、坚
守法治信仰，必须着力培养全体公民
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信仰的
表现形式， 也是法治信仰的形成要
件，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
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
问题的思维方式。 培养法治思维，就
是要在全社会形成敬畏法律、尊重法
律、服从法律、善用法律的良好风尚，

关键是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习
惯。 要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
公民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
识，把法律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基本
准则，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的工作中运用法治方式
开展工作、解决问题；要学会从法律
视角处理矛盾，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
是非， 用权利义务思维判断对错，在
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要

坚持用制度明确权力边界，强化对权
力运行的监督制约，用制度管人管权
管事，确保权力规范、公正行使，真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法治实践中形成法治信仰、坚
守法治信仰，必须特别强调领导干部
模范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领导
干部模范遵守法律、 严格依法办事，

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是实现法治的关
键环节。 作为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
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
越， 决不能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权
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
枉法。模范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就是服从党和人民的意志，就是维护
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自
觉服从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 相
反，漠视法律甚至践踏法律，或者消
极执行法律，都会在根本上有损于党
和人民的事业，危害到人民的根本利
益。只有当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模范
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真诚信仰
法治，才能够坚定全体公民对法治的
信仰，提升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增强
社会正能量。

在法治实践中形成法治信仰、坚
守法治信仰，必须积极推动人民群众
参与法治建设。进行法治建设要始终
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
设是形成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人民
群众既是法治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法
治建设的参与者。要积极引导公众有
序参与立法，进一步拓展人民群众有
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建立健全立法论
证听证机制、 立法反馈和评估机制，

积极回应和正确处理公众提出的意
见建议；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理性参与司法， 在司法调解、

司法听证、 涉诉信访等司
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
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保障公民陪审权利；

要不断扩大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大事
项、 重大决策事项的
公开范围， 积极搭建
公众有效参与法治建设
的制度平台， 为公众提供
更加顺畅的渠道、 更加完
善的制度保障， 让公众意
见建议得到更加充分自由
的表达。

在法治实践中
形成法治信仰、坚守
法治信仰，必须努力

保证公正司法。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
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对全体公民形成法治信仰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司法机关是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
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机关的
神圣职责。 要做到公正司法，必须恪
守司法职业良知， 坚守司法职业道
德，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
住诱惑，秉公办案，刚正不阿，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定捍卫
者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必须推
进严格司法，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着
手，从制度上堵塞各种导致司法不公
的漏洞，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
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全面提高办案
质量和办案水平， 有效防范冤假错
案，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让司
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强化司法监督，

提高司法公信力，构建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坚决杜绝
特权思想、衙门作风，破除各种潜规
则，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
败无处藏身。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伟大
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建设法治中国是
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道路虽
然漫长，前途十分光明。我们坚信，只
要始终坚定法治信心， 坚守法治信
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依法治国的
最终目标一定能够到达，法治中国的
美好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坚守法治信仰 担当历史使命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社军


